
  

营口港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和其他独立意见 

 

    我们是营口港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独立董事

张先治、陈鼎瑜、郑振龙和陈树文。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关于在上市公

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

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和《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规定，我们对以下事

项进行了认真审核： 

一、关于公司对外担保情况； 

二、公司 2019 年度聘请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审

计机构； 

三、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 

四、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五、关于增加营业范围及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六、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在听取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经营层及其他有关人员汇报后，经充分讨论，

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并发表意见如下： 

 

一、关于公司对外担保情况 

根据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

问题的通知》精神，我们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对营口港务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

保情况进行了认真负责的核查，现就有关问题说明如下： 

经我们审慎查验，公司严格遵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严格控制对外担保风

险，并按规定程序对对外担保进行审批。至今，公司没有为控股股东及本公司持

股 50%以下的其他关联方、任何非法人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控股股东及其他关

联方也未强制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没有提供任

何形式的对外担保。 



  

 

二、关于公司 2019年度聘请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

司审计机构及审计费用确定 

（一）2019年公司采取招标方式对 2019 年度审计机构进行了遴选，根据评

标结果，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公司董事会、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聘任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为公司 2019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聘期一年，其年度总

酬金为人民币 156 万元/年（含相关税费）。上述聘任程序是合法的，所做决议

是有效的。 

（二）未发现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及其工作人员在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过

程中，存在任何有损职业道德和质量控制的行动，未发现公司及公司人员有任何

影响或试图影响该所审计独立性的行为，未发现公司及公司人员从该项业务中获

得任何不当利益。 

 

三、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 

我们认为：公司 2019 年度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严格执行了公司与营口港

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的《关联交易定价协议》及补充协议，决策程序合法，定价

合理、公允；上述关联交易没有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四、2019 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2019 年度公司利润分配预案为：以总股本 6,472,983,003 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0.48元(含税)，共计 310,703,184.14 元。剩余未

分配利润转入下一年度，用于公司生产经营发展和以后利润分配。公司 2019 年

资本公积金不转增股本。 

我们认为：董事会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

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该预案是公司在充分考虑现金流状况、资金需求及未来

发展等各种因素的情况下制订的，有利于股东利益和公司长远发展，不存在损害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 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关于增加营业范围及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我们认为：本次公司增加营业范围并修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以及公司实际情况，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因此，我们同意公司对《公司

章程》部分条款的修改，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六、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于 2017 年修订发布了《企

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并要求境内上市的企业

自 2020 年 1月 1日起施行新收入准则。我们认为：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系公司

根据财政部修订的最新会计准则进行的相应变更，在衔接规定方面，首次执行新

收入准则的累积影响仅调整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

其他相关项目金额，不调整可比期间信息。变更后会计政策能够更加客观、公允

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公

司按照新的会计准则重新评估了公司主要合同收入的确认和计量、核算和列报等

方面，对本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此页无正文，为营口港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

说明和其他独立意见签署页） 

 

 

 

 

 

 

 

 

 

 

 

 

 

 

 


